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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神学院 2017 年圣乐系招生简章 

一、办学方针 

我院开办圣乐系旨在为全省各地教会培养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

社会主义祖国，能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坚持“三自”原则，品行优良，身心健康，

灵、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具有较好的灵性修养和一定音乐素养，兼具教

牧与圣乐工作能力的专门人才。 

二、学制 

二年制专科（圣乐传道，相当于教会传道）。 

三、课程设置 

1．专业课程，为必修课。 

器乐（钢琴）、声乐、视唱练耳、基本乐理、和声学、即兴伴奏、合唱指挥、

诗班训练、西方音乐史、圣诗史、教会与音乐行政、音乐与崇拜、崇拜与礼仪、专

业讲座。 

2．神学课程，为非神学毕业生必修课。 

旧约概论、新约概论、摩西五经、智慧书、福音书、保罗书信、教会简史、神

学入门、三自与神学思想建设。 

3. 灵性塑造与专题讲座，为全院学生必修课。 

四、报考条件 

1．报考者须已受洗加入教会一年以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

制度，清楚蒙召，爱国爱教，品行端正，热爱教会，立志为中国教会服务的基督徒。 

2．报考者须身体健康，无声带疾病、无残障、无慢性病或精神病史。 

3．报考的考生，年龄在 18-35 周岁之间，须具有高中毕业或高中毕业以上文化

程度。 

五、报名及考试： 

1．本院报名表直接发至各设区市、县（市、区）基督教两会。由各设区市、县

（市、区）基督教两会负责推荐报名，指导考生按规定填写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交

由所在设区市基督教两会确认后，将报名表汇总寄交我院招生小组。 

2．县（市、区）基督教两会将报名表上报所属设区市基督教两会之前，必须将

报考者简要情况报送所在地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备案。 

3．报名表由报考人用钢笔详细填写（务请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用正楷字书

写清楚），贴本人半身正面脱帽彩色白底一寸近照一张，同时另附相同照片一张，

背面写明本人姓名，用于准考证上。报名表上填写本人的姓名必须与身份证相符，

如有出入，将取消报考资格。 

4．报考人填妥报名表后，附学历毕业证书、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一份（含体

检表、声带检查、肝功和胸透）、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交所属区、市（县）两会，并

交报名费 100 元，由市两会汇总直接寄本院招生小组。 

5．报名时间：2016 年 11 月 4 日起至 2017 年 1 月 31 日止（以报名表寄出邮戳

为准）。 

6．考试日期：2017 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星期四、五）两天。 

7．考试地点：福建神学院（福州市仓山区福湾路 121 号）。考生接到《准考证》

后，应按时到指定考场考试，逾期以弃权论。报到时间：2017 年 4 月 12 日，8:30 - 

17:00，随交伙食费 200 元。 

六、考试科目及范围 

神学专业方面，已有神学毕业文凭的考生，考试内容为基督教神学。 

无神学毕业文凭的考生，考试内容为基督教基础知识（包括圣经、基本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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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简史和三自爱国运动等）。 

音乐专业方面，分为钢琴、声乐技能与视唱练耳考试（均为单独面试）。 

（一）演奏、演唱 

1. 钢琴：自选练习曲（范围：车尔尼作品 599、849、740），自选中外钢琴曲各

一首。 

2. 声乐：自选圣诗及任意艺术歌曲各一首。 

    （二）视唱练耳 

1. 视唱：五线谱单声部视唱一条（一升一降以内）或简谱视唱一条。（长度均

为 8 小节以内，拍号 2/4、3/4）。 

2. 听力：听辨哼唱单音、音程、和弦、模打节奏、模唱旋律（节奏、旋律均为

四小节，拍号 2/4、3/4，考试时提示速度与标准音 A）。 

    （三）综合面试：了解学生信仰、事奉状况、学习能力及心理素质。 

七、录取与入学 

1．我院将根据考生综合考试成绩、面试和其他考核择优录取。 

2．我院在 8 月初发出《录取通知书》。被我院录取的考生，按通知书规定的要

求和入学日期来院报到注册。凡未接到录取通知书的考生，切勿贸然来校，以免徒

劳往返。有事请同我院招生小组联系。 

3．未通过录取考试的考生，可视学习意愿录取为旁听生。 

4．新生入学后第一学年为试读期，试读期间学院将对新生进行必要的身体复查。

经复查不合格者，将延长试读期或取消入学资格。凡隐瞒病情或徇私舞弊者，一经

查实，即取消该生入学资格。试读期间，如成绩太差，品行不端或身体不能适应学

习，学院可令其退学，取消学籍。 

八、在学期间生活费用 

1．学生在学期间，学费、住宿费免收。 

2．学生在学期间，每月生活费均由本人或由推荐教会负责。学生所用的文具、

书籍、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均由本人自理。 

3．学生在校期间，在本院医务室就诊费用由我院负责，在外就诊及手术、住院

等费用由本人自理。 

九、毕业工作安排 

学生毕业后，本院不包分配。由推荐的各设区市、县（市、区）基督教两会或

基层教会具体安排。 

十、补充说明 

1. 前来本院就读须安排好各项工作，保证不影响在院期间的全日制学习。 

2．招生简章、报名表格可以复印，也可到福建省基督教两会网站

www.fjjidujiao.com“院校动态”栏下载。 

3．报考时须附下列材料：①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②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含

体检表、声带检查、肝功和胸透）；③报考费（交设区市基督教两会汇总寄我院）；

④本人半身正面脱帽彩色白底一寸近照两张；⑤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4．来信联系报考事宜，务请将姓名、地址、邮政编码书写清楚。 

5．因招生名额有限，不符合上述报考条件者，请勿报名，务各设区市、县（市、

区）基督教两会严格把关。对已报名但不符合条件者，将不发准考证。 

6．来信请寄：福州市仓山区福湾路 121 号  福建神学院招生小组（圣乐系）收，

邮政编码：350026；电话：0591-88689523。联系人：程老师、吴老师。请不要写给

个人，以免贻误。 

                                               福建神学院招生小组 

                                                2016 年 11 月 4 日 


